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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大规模地开展植树

造林，加速绿化祖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当前，林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我国的森

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七，在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中占第一百二十位。由于森林少，而且不断遭到破坏 

，使自然生态失掉平衡 ，不能有效地减免水旱风沙等自然灾

害，保障农业高产稳产，木材和林副产品也十分短缺。但是

，对于这种严重的情况，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往往认识不足。

应当指出，农林牧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居于同等重要的地

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森林能够涵养水源。植树造林是一

项根本的农业基本建设，林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我国农业

是过不了关的。搞好绿化，对于防治空气污染，保护和美化

环境，增强人民身心健康也有着重大意义。因此，必须动员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扬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的精

神，大搞植树造林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扎扎实实地奋斗

几十年，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自然面貌和经济面貌。 二 实行

大地园林化，把森林覆盖率提高到百分之三十，是全国人民

一项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长期奋斗目标。第一步

，到本世纪末，要力争使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二十。

要坚韧不拔地抓好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西部防护林体系，

华北、中原、东北等地的农田林网化和“四旁”绿化，南方

、北方的速生用材林基地和以木本油料为主的经济林基地，



东北等地区的迹地更新等重点建设。 各地要结合农业区划 ，

根据《森林法》对不同地区森林覆盖率的要求 ，尽快作出本

省、本地区、本县的植树造林和森林覆盖率的规划，提出五

年、十年和本世纪末分别达到的目标。五年规划，要作得扎

实具体，并且层层落实。到一九八五年，要基本实现平原地

区的农田林网化和“四旁”绿化；林区的迹地更新要跟上采

伐，并还清旧帐；主要经济林产品要达到或者超过历史最高

水平；绿化居民点及其附近的宜林荒山荒地。 为了加速我国

林业建设，尽快解决木材和经济林产品供应不足问题，各地

应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和适宜的树种，大力营造速生丰产林

，在资金和物资上给予重点保证，进行集约经营 。少林缺材

的省（区），更要力争早日实现木材自给或半自给 。在烧柴

困难的地方，还应大办沼气和积极发展薪炭林。城乡各个单

位和家家户户，有条件的都要种植干、鲜果树。 三 要坚持贯

彻依靠社队集体造林为主 ，积极发展国营造林 ，并鼓励社员

个人植树的方针，国家、集体、个人都来兴办林业。 集体的

荒山荒地，要在统一规划下，实行社造社有，队造队有，合

造共有的政策。所有集体造林，都要认真建立包栽、包活、

包成林的责任制度，完成任务好的要进行奖励。对于零星分

散的荒山荒地，可以由生产队向社员提供种苗，评记工分，

在生产队指定的地方造林，林木归队，间作收入归户；也可

以户造户管，林木收益比例分成。社队造林主要依靠自力更

生 、劳动积累。对营林任务大和贡献木材、林产品多的社队

，国家要重点扶持，在粮食销购上也应尽可能给予照顾。 鼓

励社员在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的地方植树造林。在社队荒

山荒地多、群众缺柴的地方，还可以由省、市、自治区作出



规定，在不影响集体林业发展的前提下，划给社员一定数量

的自留山或荒沙荒滩，植树种草。这些树木和林产品，永远

归社员个人所有，并可在集市上出售。 不论公社、社队、生

产队所有的，还是社员个人的林木，都应明确林权，长期稳

定不变。对于林权纠纷，各地党委和政府应组织专门力量，

按照有利生产、有利团结的原则，及时抓紧解决。 尊重社队

经营林业的自主权。国家的木材收购计划，要同社队协商，

统一安排，适当留有余地。少林地区，社队自己的林木，可

以自采自用或议价出售。集体林区，在合理经营利用森林资

源的前提下，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余下的木、竹及其

制品，可以议价出售。林木采伐要经过审批。议价出售的木

、竹，都应照章纳税。 国有林区范围内的社队和群众，都应

积极参加护林防火，保护和发展国有林。国营林业企业应该

组织他们参加各项林业生产活动，付给合理报酬，使林区社

队和群众得到经济利益。 社队附近的国有荒山荒地，国家近

期无力造林的，可由社队造林，地权不变，林木归社队所有

，但不准开荒种粮或改作他用，以避免水土流失，也可以实

行国社合作造林，比例分成。 各行各业都要积极造林 。工厂

、矿山、机关、学校等单位住地和部队营区 ，以及农场、牧

场经营的地区 ，由各主管单位植树种草 ，自造自有。铁路、

公路、河渠两侧，水库周围 ，由这些单位自造自有；也可以

与社队合作造林 ，比例分成；或者由附近社队造林，林木归

社队所有。上述各主管单位都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

期限，完成造林任务。煤矿、造纸等用材较多的单位，要积

极建立自己的用材林基地，也可以与国营或社队林场合作造

林。提倡农村中、小学建立自己的林场或苗圃。提倡共青团



、少先队开展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公益活动，发挥青

少年的生力军作用。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城郊、农村社队

造林，可实行收入按比例分成或给予适当补助，作为青少年

活动的经费。 加速城市绿化建设，发动群众大力种树、种草

、种花，管理好园林绿地，美化市容。城市附近的国有荒山

荒地，要在统一规划下，实行机关、团体、学校、部队等单

位分段包干，义务造林，由林业部门组织管护，或者谁造谁

管谁有。也可以组织待业青年专业队，参加城市和郊区的绿

化工作。 新建的工业基地、水库、粮食和牧业基地，以及大

中城市的市政建设，必须把植树造林列入建设规划，按期完

成造林绿化任务。 为了鼓励群众发展林业的积极性，要通过

调查研究，尽快改变目前木材价格不合理的状况。同时，应

当改进育林基金的管理办法，保证用于更新和造林。 四 办好

社队林场，实行群众造林和专业队管理相结合，加强经营管

理，积极巩固和发展造林成果。凡有成片造林、营林任务的

社队，都应该切实办好林场或专业队。要根据自愿互利、按

劳分配的原则，合理解决办场所需土地、资金、劳力以及收

益分配、场员报酬等问题。国营林场也要努力提高科学管理

水平，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国营林场和社队林场，都要坚决

贯彻“以林为主，多种经营，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方针

，搞好经济核算，努力增加收入，逐年扩大再生产。 林工商

综合经营是建设我国现代化林业的方向。这种经营体制，可

以适应林业生产长期性、连续性的特点，使营林、采伐、加

工的全过程合理化，能够按照森林条件和社会需要，做到有

计划地组织生产，增加国家和社队的经济收益，更好地实现

采育结合，以林养林，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



续利用。各地应当积极试点，逐步把林场办成林工商联合企

业。 五 实行科学造林、育林，切实加强技术指导 ，纠正植树

造林只求数量 ，不顾质量的偏向。要搞好调查设计，因地制

宜地确定林种、树种，落实技术措施，建立严格的检查验收

制度，并认真加强抚育管理。 一定要按照造林计划，选育良

种，培育壮苗。要建立布局合理的种子生产基地，努力实现

种子生产专业化、质量标准化，造林良种化。要挑选热爱林

业的积极分子，办好社队苗圃。国营苗圃要繁殖、推广优良

树种，指导社队育苗。 大力培养林业科学技术人才和管理人

才。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普及林业科学技术

知识，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提高造林质量和科学管理水平。 

积极开展封山育林、封沙育草，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飞

机播种造林、种草。在西北黄土高原等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

地区， 要大力种草和发展灌木， 做到乔、灌、草相结合。 六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都要把林业建设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

，认真加强领导，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要大力宣传贯彻

《森林法》。要健全和充实林业机构 ，并在财力、物力、人

力上给予必要的保证。实践证明，各级领导，特别是县委，

只要把林业摆在重要位置，狠下功夫 ，持之以恒，条件较好

的地方三、五年 ，差的地方十年左右，就能大见成效。全国

有二百多个造林绿化较好的县，象湖南的株洲，河南的鄢陵

，山西的右玉，陕西的淳化，山东的兖州，黑龙江的绥化等

，都这样办到了，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共产党人是以改

造社会、改造自然为己任的，如果我们的同志在一个地方工

作多年，没有把那里的造林工作搞好，长期山河依旧，那就

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各级领导同志都应严肃地想一想这



个问题，作出认真的回答。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带领群

众，苦干实干，抓好典型，坚持不懈地大造其林。同时采取

有效措施，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切实保护好现有

林木，并且千方百计地节约木材。今后，从中央到地方，每

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外 ，每年要带头种树 ，养成一种

人人植树爱林的良好社会风气。要把全国各行各业、各方面

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为实现绿化祖国、美化我们伟大的社会

主义江山这个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